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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 

建請於大豐原地區設置滑板運動專屬場地。 

 

 

理  由 

一、近年來極限運動為新興運動項目之一，其中滑板運 

動人口占三分之二，更已納入 2020年東京奧運競賽正式 

比賽項目，建置專屬場地以栽培專業人才是為趨勢。 

二、目前大豐原地區已逾千人參與滑板運動，卻從未有 

過一座標準練習場地，迫使於街道或空地自製滑板道具 

使用，間接造成糾紛與安全上疑慮，建請尋覓適宜場地 

闢建規劃，活絡閒置空間，更使大豐原地區的青少年有 

正當休閒運動，藉此培養未來能參與國際賽事人才。 

 

 

辦  法 

 

 

 

 

備註：(1)議員提案依本會議事規則規定應有三人以上之連署。 

       (2)請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後提出。 

定期 

臨時 


